
深圳市同佳岸慈善基金会投资管理制度 

依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 28 条“基金会应当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

则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和第 21 条第 3 款“章程规定的重大募捐、投资活动

需要经出席理事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理事通过方为有效”的规定，考虑到投资决

策需要专业水准和必要的经验才能做出合理的判断，为了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性，

保证投资决策效率，深圳市同佳岸慈善基金会理事会决定： 

一、 成立专业的理事会投资管理委员会。 

投资管理委员会的职责是制订如下投资管理制度： 

   （一）确定投资战略、资产组合策略和风险容忍度，包括可投资品种、范围

和禁止投资行为，报理事会批准； 

   （二）确定投资管理人的选择标准，与投资管理人签订委托资产管理合同要

求、对投资管理人业绩和管理风险进行评估要求，报理事会批准； 

   （三）制定投资活动计划和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报理事会审议批准。

可行性研究报告，须经法律顾问审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家或专业机构论证； 

   （四）对投资活动承担相应管理责任，向理事会提交投资管理情况报告。 

二、投资管理委员会成员由理事会中具有投资经验的理事和外聘投资专家组

成，人数 3-8名。 

三、投资管理委员会成员资格： 

1）从事投资行业 5 年以上，在业内享有一定的声誉； 

2）品行端正，满足《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中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 

3）具备股权投资、金融及相关企业运营的专业技能，拥有较多的成功投资

案例。 

四、在投资活动中，必须严格执行《深圳市同佳岸慈善基金会章程》第 21

条关于“本基金会理事遇有个人利益与基金会利益关联时，不得参与相关事宜的

决策；基金会理事、监事及其近亲属不得与基金会有任何交易行为”规定，这项

规定同样适用于投资管理委员会外聘成员。 

    五、基金会的投资合同须由基金会法定代表人签字。 

 


